关于开展“农普老照片，动起来”主题

征集活动 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：

    为扎实推进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宣传工作，充分展现农普工作的时代变迁与精神传承，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宣传动员组开展“农普老照片，动起来”主题征集活动，面向全国统计系统征集前三次全国农业普查的珍贵老照片。征集作品经过整理、筛选后，将通过AI技术修复并动态化处理，转化为“可互动、有故事”的动态影像。优秀作品将分主题在统计新媒体平台刊发，达到反映农普发展脉络、传承农普工作者实干精神、展现农普开拓创新成果的宣传效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    一、征集范围
    全国统计系统在职干部职工、离退休统计工作人员，以及曾参与第一、二、三次全国农业普查的人员。

    二、征集内容及报送规范
    （一）征集方向
    1．服务“三农”成效类：反映农业普查摸清“三农”家底、保障粮食安全、助力乡村产业发展、乡村建设、乡村治理及改善农村居民生活的照片。

    2．实干精神传承类：体现普查人员不畏艰辛、求真求实、规范开展普查工作，展现农普精神传承的照片。

    3．创新发展脉络类：记录普查内容、普查方式、普查工具、普查场景变化和开拓创新历程，体现历届农普创新成果的照片。

    4．普查对象变化类：反映普查对象的发展变化，如传统农民向种植能手、农机技师、电商主播转型，以及农户坚守耕耘的照片。

    5．社会广泛参与类：体现社会各界（农户、农业生产经营单位、乡村基层干部、农业技术人员等）参与农普工作，以及农普宣传场景等照片，反映社会各界共同参与普查、支持普查的良好氛围。

    （二）格式要求
    1．照片格式：JPG／PNG格式电子版原图，单张图片文件尽量≥2M。

    2．文字说明：每张照片随附文字说明，包括拍摄时间、拍摄地点、人物信息，并提供100－200字纪实故事，说明拍摄背景。

    3．内容合规审查：投稿人／投稿单位需确保所投稿照片均为可公开内容，内容不涉密、不违法、不违背公序良俗。

    4．版权说明：照片著作权、肖像权归投稿人／单位所有，投稿人／单位需确保照片无肖像侵权、版权纠纷。

    三、征集时间
    2026年6月16日—2026年7月8日

    四、报送方式
    （一）各省统计局和调查总队负责收集本系统投稿，精选出优秀作品统一报送，报送照片总数量不超过30张。

    （二）请将作品打包报送至邮箱nplzpdql＠139．com，邮件主题请注明【工作单位】＋【农普老照片】，邮件内需注明投稿联系人及联系电话。

    欢迎各单位积极组织、踊跃投稿！
           国务院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领导小组

         办公室宣传动员组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6月15日

